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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使本校之採購作業有所依循，以達簡化及提高服務品質與工作效率之目的，訂

定本校之採購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於全校（含附屬高級中學）非工程營繕之採購事務。 
第三條 本校各單位有關採購事務之作業與權責如下： 

一、使用單位自行辦理採購作業： 

(一) 教學研究實驗用之試藥耗材、商品禮券、線上授權軟體、印刷品及美

編設計費用，不分校內、外預算來源皆為 2萬元（含）以下。 

(二)除行政辦公用文具外，不分校內、外預算為 5,000元（含）以下。 

(三)校外預算除實驗室用試藥耗材外，不分品項為 5,000元（含）以下。 

(四)簽訂年度合約之圖書視聽資料。 

(五)印表機耗材合約品項不分校內、外預算來源皆為 1萬元（含）以下。 

(六)影印機耗材合約品項。 

二、一般採購案件由總務處採購組主辦，相關程序作業分工及權責如下： 

(一)校長、副校長、主任秘書、總務長：負責審核及核准。 

(二)採購組：負責採購作業之執行等相關事項。 

(三)保管組：協助點貨、驗收及負責財產登記。 

(四)會計室：負責預算審核及採購作業之稽核。 

(五)財物採購委員：由校長每學年遴選 5至 7名，會同監辦審核 100萬元(含)

以上採購之開標、比價、議價、決標及驗收程序。 

(六)使用單位：負責提出申請、規格擬訂及點收、驗收。 

(七)相關單位（營繕組、電算中心、環安中心、圖書館）：協助規格審核、

現場工程、公共安全等配合事項。 

第四條 採購作業程序規定如下： 

一、請購： 

(一)申請人進入採購系統填單，採購單須經申請單位權責主管或計劃主持人

簽核。 

(二)自辦採購案件由申請單位完成點交、驗收及核銷程序；保管組隨機抽

驗，抽驗比率為百分之五。 

(三)一般採購案件設備類如涉水電空調相關事宜應先會營繕組，預算相關事

宜應先會會計室，圖書、期刊及視聽資料相關事宜應先會圖書館。 

(四)配合會計年度結算作業： 

1、100萬元（含）以上儀器設備採購案件於每年 12 月 31 日截止收件。 
2、校內預算 20萬元（含）以上採購案及教學設備於每年 3月 31日截

止收件。 
3、20萬元以下一般採購案件於每年 6月 15日截止收件。 
4、自辦採購案件於每年 7月 15日截止收件。 
5、校外專案補助款於計畫截止核銷前 1個月截止收件。 

(五)緊急採購案件應符合政府採購法「緊急採購」之特性與規定，經總務長

同意後，簽陳校長核可後始得辦理。 

(六)一般採購案件依「定期統購作業規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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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般採購案件應附廠商估價單，如有 1年內前購紀錄，填寫前購採購單

號或財產編號即可免附估價單。 

(八)30萬元（含）以上之儀器設備採購案件，需附型錄、估價單及規格書（PDF

檔）詳填規格型號功能需求。 

(九) 150萬元（含）以上政府獎補助款之採購案件，依政府採購法辦理招標

作業，應附型錄及 1家廠商估價單並附招標規格書詳填規格功能需要。 

(十)圖書館採購之圖書、視聽資料、中文期刊等，經簽陳核准簽定年度合約

者，由圖書館自行辦理訂購事宜。 

(十一)一般採購案件，未經簽陳核准，不得由使用單位先行墊款採購，亦不

得向在台灣無負責維修及售後服務之廠商採購。 

(十二)使用單位向廠商試用產品，需填寫「試用報告單」，以釐清財產及權

責。未填寫「試用報告單」者，學校不予負責，視為個人行為。 

(十三)經簽陳核准辦理之專簽採購案，應檢附相關單據填單以完成採購作

業。 

二、詢價及議價： 

(一)採購承辦人依申請單位提出之品名、規格及數量進行詢價作業。有合約

者依合約辦理，如同前採購品項規格(須為 1年內之採購紀錄)，得逕向

前購廠商進行議價，不須另詢其他廠商。 

(二)經詢價後，如需會辦申請單位確認規格內容，應檢附相關資料以利申請

單位審核是否符合需求。 

(三)請購單位規格功能再確認，經會辦確認逾 21天未擲回採購組者，則視

同該案件自動取消採購。  

(四)經使用單位或採購單位認為必要時得由採購組安排廠商來校作說明或

簡報。 

(五)未達 150萬元採購案件比議價流程依本校「150萬元以下採購比議價工

作流程」辦理。 

1、15萬元(含)以下之採購案，得不經公告程序，邀請廠商辦理比價或

議價。 

2、15萬元以上至150萬元以下且非合約品項之採購案件，公告公開取得

廠商之報價。 

(六) 150萬元(含)以上採購案屬政府補助者，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

理；屬校內經費及非政府補助者，以公告公開徵求方式邀請廠商投標。 

(七)學校接受政府補助款辦理科研採購，其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達半數，或

達政府採購法規定之公告金額者，依「政府補助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

監督管理辦法」辦理。 

(八)辦理 100萬元(含)以上之採購，通知會計及至少 1名財物採購委員會同

監辦。 

(九)得標廠商應為合格廠商，合格廠商定義為正式已申請政府營利事業登記

且依法報稅者。 

(十)請購單位得依政府採購法「機關優先採購環境保護產品辦法」之規定，

採購政府認可且取得環保標章使用許可之環境保護產品。 

三、採購案件核決權限規定： 

(一)採購組組長：5萬元（含）以下核決。 

(二)總務長：5萬元以上至 10萬元（含）以下核決。  



(三)主任秘書：10萬元以上至 15萬元（含）以下核決。 

(四)副校長：15萬元以上至 20萬元（含）以下核決。 

(五)校長：20萬元以上核決。 

(六)自辦案件採購由各單位權責主管或計畫主持人簽核，並嚴予審核督導，

不得規避學校之規定或拆案辦理。 

四、訂定底價 
(一)150萬元(含)以上採購招標案件底價核定人由校長書面授權指派，底價

議定小組於開標前開會討論，底價議定小組由總務長、採購組、會計室

等相關代表組成。 

(二)30萬元(含)以上至 150萬元以下採購案之底價訂定由總務長核定。 

五、訂購簽約： 

(一)經核准訂購之案件，訂購單應詳載品名、廠牌、規格、型號、數量、單

價、交貨期及入貨地點等，以電子郵件或傳真向廠商訂購。 

(二)30萬元（含）以上之儀器設備採購案件應訂立“合約書”，其合約內容

以採用公共工程委員會所訂定之契約範本為原則。 

(三)合約書訂定 1式 2份為原則，得視案件性質及實際需要調整份數，經雙

方用印核可後，廠商及採購組各執乙份留存。 

(四)採購案件核准訂購後，若有變更應再依訂購核決權限重新辦理陳核。 

(五)凡以本校名義進口之貨品，如符合「教育研究用品進口免稅辦法」第 3

條之規範，得依該法申請免稅進口。 

六、廠商交貨時應注意事項： 

(一)廠商依訂購單或合約書所記載之明細送至指定地點，由使用單位負責現

場清點，並確認明細無誤，如有交貨異常應轉知採購組通知廠商退貨換

貨或其他必要處理。 

(二)辦理 30萬元（含）以上儀器設備交貨時，採購組於交貨前 3天以電子

郵件方式將交貨通知單通知使用單位及保管組，並於入貨日會同廠商開

箱、點收、安裝。 

(三)逾期交貨依合約或訂購單之條文罰則辦理。  

七、驗收： 

(一)合格品：經使用單位測試檢驗品質合格後紀錄於採購系統，由保管組轉

會計室付款。 

(二)不合格品：經使用單位測試檢驗品質不合格者，應據實記錄於採購系統

或驗收單上，以顯示實際狀況，並轉知採購組通知廠商退貨換貨或修復

完成後，另擇期再依驗收程序辦理驗收事宜。 

(三)訂定合約書之儀器設備採購，依合約書規定辦理驗收程序。 

(四) 150萬元（含）以上採購案件由校長指派適當人員主驗，儀器類－研發

處、資訊類－電算中心，使用單位會驗，會計室人員監驗，採購經辦及

保管組、營繕組派員協驗。 

(五)驗收日期應由驗收人員填寫於採購系統或驗收單上。 

八、換貨退貨： 

(一)換貨：廠商所交貨品經驗收不合格者由採購組通知廠商換貨，並於約定

時限內調換貨品（依合約書或訂購單），再依驗收程序檢驗，合格者始

予驗收、付款。 

(二)退貨：廠商所交貨品經換貨仍驗收不合格者，再退貨並依訂購單及合約



書所載條文辦理。 

九、結案：驗收完成後，將相關憑證交予會計室付款結案。 

第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歷次修正 
88年 3月 30 日校長核准公布實施 

91年 5月 1日第 5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3年 6月 11 日第 14次採購委員會修正通過 

95年 6月 16 日第 18次採購委員會修正通過 

97年 6月 4日第 22 次採購委員會修正通過 

98年 1月 9日第 23 次採購委員會修正通過 

98年 2月 10 日第 1 次採購委員會臨時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1月 8日第 25 次採購委員會修正通過 

99年 6月 23 日第 26次採購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年 6月 22日第 11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3月 6 日第 119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 9月 24日第 12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 3月 20日第 13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3月 23日第 13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12月 23日第 14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 10月 6日第 18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 12月 22日第 18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 4月 8 日第 18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 3月 15日第 19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